
大连理工大学收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收费管理，规范收费行为，完善

收费制度，维护学校和学生的合法权益，促进学校事业持续健康

发展，根据国家、辽宁省相关制度、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内研究生院、各学部（学院、部），

各处、办，各直属单位（以下简称“各部门”）的收费行为。 

 

第二章  收费管理工作机构 

第三条  学校成立收费管理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学校收费管

理工作，并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财务处，负责学校各项收费

管理的具体工作。 

第四条  学校收费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权限包括： 

（一）根据国家相关收费法规制度，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审

核学校相关收费管理办法； 

（二）监督和检查学校各部门收费情况，对违反学校收费管

理办法的单位或个人，责成有关部门进行责任追究； 

（三）协调和配合上级相关部门组织的收费检查工作。 

 

第三章  收费内容 

第五条  学校收费具体包括行政事业性、内部管理、服务性、

培训性收费和代收费等。 



第六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包括学费、住宿费和报名考试费。 

（一）学费是指学校向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招收的各类研究

生（博士生和硕士生）、普通和成人本专科生、双学位、辅修专

业、留学生等收取的学费。各类学费收费标准在省物价局核定的

范围内收取。 

（二）住宿费是指学校为在本校接受各类教育的学生提供住

宿所收取的费用。住宿费收取标准由省教育厅、物价局统一制定

并经批准后执行。 

（三）报名考试费是指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向参加考试的

考生收取的笔试、复试或面试费用。收费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

行。 

第七条  内部管理收费是指学校在实施内部管理的过程中，

向被管理者收取的费用。 

内部管理收费由财务处统一进行管理和监督，统一办理收费

项目的立项、变更、撤销以及票据的领用等手续。 

第八条  服务性收费是指学校为在校学生、校外人员和单位

提供的，由其自愿选择的服务所收取的相应费用。 

服务性收费必须遵循自愿原则，即时发生即时收取，不得与

学费合并统一收取，严禁强制服务或只收费不服务。 

第九条  培训费是指学校按照自愿原则面向在校学生和社会

人员提供各类培训服务，而向其收取的培训费用。培训费具体标

准由校内培训办班管理部门按照成本补偿和非营利的原则制定，



并上报财务处，经财务处报省物价局审批备案后执行。 

第十条  代收费是指为方便学生学习和生活，在学生自愿的

前提下，学校可以替提供服务的单位代收代付的相关费用。 

代收费应及时据实结算、多退少补，只用于学生代办项目的

支出，不得在代办收费中加收任何费用。 

 

第四章  收费管理 

第十一条  收费立项 

（一）若要设立收费项目，申请部门应向财务处提交书面申

请，内容包括：收费部门、收费项目名称、收费理由、收费对象、

收费范围、收费标准、收费方式、执行期限等。同时，还应提交

有关收费依据（如国家或地方颁布的法规、政策等），申请部门

对提供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 

（二）财务处依据书面申请为申请部门办理立项登记手续；

对于需要召开听证会的特殊收费项目，应按学校听证会实施办法

事先组织召开听证会，再办理相关立项手续。 

（三）财务处负责整理材料并上报省教育厅、省物价局审批。 

第十二条  收费登记 

对于获批的收费项目，由财务处负责办理相关登记手续并根

据收费内容向申请部门发放相应票据。各单位应委派专人负责办

理收费登记。 

第十三条  收费实施 



学校各收费项目的收支，由财务处统一管理。各部门的收费

收入要及时、足额上缴学校，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不得私设

“小金库”和“坐支”，各类收费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制度。 

经有关部门审核批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应按学校公示实施

办法向学生和社会进行公示，主动接受学生、家长及社会大众的

广泛监督。 

第十四条  收费变更、撤销 

如果收费项目的标准、范围、征收对象、征收期限等内容需

要变更时，部门应重新办理立项审批手续，由财务处代为办理《收

费许可证》变更登记手续。未经批准，学校任何部门不得擅自增

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 

收费部门在收费执行期满，需要撤销收费项目时，应在做出

撤销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向财务处提交书面申请，并按规定向财

务处交还空白票据和已开票据存根，经审核无误后方可办理撤销

手续。 

 

第五章  收费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财务处负责组织对各部门收费项目进行不定期检

查，必要时可会同监察处、审计处等部门共同参与。 

第十六条  广大师生员工对收费项目进行监督，对违规行为

可向学校举报，由财务处、审计处及监察处负责受理，并为举报

人保密。举报属实者，由学校给予举报人一定奖励。 



第十七条  学校将根据相关规定对违反收费政策的单位负责

人和直接责任人予以处理，其中对造成严重后果的，按国家有关

规定追究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关于公示和听证会事宜另行制定实施办法。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未尽事宜按国家、地

方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